






新竹市青草湖 
周邊地區 
市地重劃座談會 

新竹市政府 



  

簡報大綱 

壹、法源依據  

貳、計畫源起  

參、市地重劃範圍  

肆、公共設施負擔及 
 工程項目 

伍、重劃經費概算及 
 負擔比率 

陸、稅賦優惠  

柒、重劃效益 

玖、注意事項 

捌、市地重劃預定期程 

2 



壹、法源依據 

 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14條： 

    重劃地區選定後，主管機關應舉辦座談會，並擬具市
地重劃計畫書，報請上級主管機關核定。 

    前項座談會主管機關應以書面載明下列事項，通知土
地所有權人： 

    一、重劃區範圍及總面積（附範圍圖）。 

    二、公共設施用地負擔項目及其概略面積。 

    三、舉辦重劃工程項目。 

    四、重劃經費負擔概算及負擔方式。 

    五、預計重劃平均負擔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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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計畫源起 

 本重劃區位於本市青草湖北側地區與南側地區，區內

多為林地、農地及空地使用。因本區缺乏可提供觀光

活動發展之腹地，影響觀光發展推動，故為求強化觀

光遊憩機能，並因應本計畫區之定位及空間發展模式，

進行通盤檢討，促進土地使用多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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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水休憩園區 生態體驗區 湖濱商旅區 

明湖
公園 

環狀生態步道 小環湖景觀步道 大環湖自行車線 

 市地重劃後提供完善的公共設施及可建築用地，改善

當地地籍凌亂的狀況，利於土地所有權人整合建築及

促進土地開發。 

貳、計畫源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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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市地重劃範圍 

本區面積約  31,026.85   
平方公尺，範圍位於青草
湖與環湖道路為界之南北
兩側土地。 

 

 地段為翠湖段，屬變更新
竹都市計畫（青草湖風景
區）細部計畫（第三次通
盤檢討）案範圍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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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市地重劃範圍 

青草湖風景區區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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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公共設施負擔及工程項目 

項目 
面積 

（平方公尺） 
比例 

甲之三種風景區 24,103.39 77.69% 

公（六）用地 5,218.14 16.82% 

公（兒）二用地 1,705.32 5.49% 

合計 31,026.85 100% 

 本區面積約31,026.85㎡。 

 實際列入共同負擔公共設施

面積約5,117.80㎡。 

(已扣除新竹市政府先行取得

開闢之部分公（六）面積

1,805.66 ㎡ ，不計入負擔計

算。) 

 其餘為甲之三種風景區(可建

築用地)約為24,103.39㎡，

建蔽率20%，容積率60% 。 

 

 
註:重劃實際總面積應依重劃範圍邊界分割後之實測面積為準。 

 工程項目:包括公園、道路、溝渠、雨(污)水下水道、整地等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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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重劃經費概算及負擔比率 

 

 本區預估重劃經費預估約 62,815,978 元，經費負擔項

目明細如下: 

項目 金額(元) 備註 

工程費 49,642,960 
包括公園、道路、溝渠、 

雨(污)水下水道、整地等工程 

重劃費用 8,442,797 
地上物補償費、 

地籍整理費、行政作業費等 

貸款利息 4,730,221 
貸款期間3年， 

以年利率2.74%計算 

合計 62,815,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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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重劃經費概算及負擔比率 

 本區預估重劃負擔比率： 

    (一)公共設施用地平均負擔比率≒17.51% 

    (二)費用平均負擔比率≒  10.15% 

    (三)重劃總平均負擔比率=公共設施用地平    

           均負擔比率+費用負擔比率 ≒ 27.66% 

 未來土地所有權人平均約可配回重劃前面積約

72.34%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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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價稅─依據土地稅減免規則第十七條規定，重劃地區

內土地，於辦理市地重劃期間致無法耕作或不能為原來

之使用而無收益者，其地價稅或田賦全免；辦理完成後，

自完成之日起其地價稅或田賦減半徵收二年。    

重劃辦理期間 兩年內 

因辦理重劃致不
能原來之使用，

免其地價稅 

地價稅減半徵收 

陸、稅賦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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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稅賦優惠 

 土地增值稅─依據平均地權條例第四十二條與土地稅減免規

則第二十條第一項第七款規定，經重劃之土地，於重劃後

第一次移轉時，其土地增值稅減徵百分之四十。 

土地增值稅減
徵40% 

重劃後第一次
土地移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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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劃後第一次 
土地移轉 

 申報移轉現值─依據土地稅施行細則第五十一規定，土

地重劃負擔總費用，可自申報移轉現值中減除，減少重

劃後土地移轉時土地增值稅支出。 

陸、稅賦優惠 

重劃負擔總費
用可自申報移
轉現值中減除 

核發重劃負擔 
總費用證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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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重劃效益 

 土地價值增加：重劃完成後區內公共設施完備，土地使

用價值增加。 

 提高土地使用：重劃後分配給土地所有權人之土地均為

可建築用地，有利於土地所有權人整合建築及促進土地

開發，並促進青草湖觀光發展。 

 可減輕地價稅及土地增值稅之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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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市地重劃預定期程 
以下期程僅供參考，未來仍
依實際執行進度為準。 

項目 預定期程 備註 

公告重劃計畫書 105年9月 公告30日 

地上物查估 105年9月~10月 

查估補償公告 105年11月 公告30日 

工程施工 106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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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注意事項: 

 注意事項1：重劃相關諮詢 

    土地所有權人若仍有市地重劃相關問題，會後可向工作人員諮

詢或電洽本府地政處詢問 (電話:03-521612#331)。 

 注意事項2：通訊資料異動 

    為避免影響各土地所有權人權益，若有更換通訊住址或聯絡電

話者，請至填寫資料異動表或逕洽本府地政處辦理資料異動事

宜。 (地址:30051 新竹市北區中正路12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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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結束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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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市青草湖周邊地區市地重劃案 

土地所有權人座談會會議紀錄 

一、 時間：105年 5月 14日(六)上午 10時 00分 

二、 地點：新竹市消防教育訓練基地三樓視聽教室 

三、 主席：地政處吳處長堂安             記錄：謝瑞雄 

四、 出列席單位及土地所有權人：詳如簽到簿 

五、 主席及來賓致詞：略。 

六、 簡報：略。 

七、 會議事由 

依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 14條規定，重劃地區選定後，主管機關應

舉辦座談會，座談會主管機關應以書面載明下列事項，通知土地所

有權人： 

1.重劃區範圍及總面積（附範圍圖）。 

2.公共設施用地負擔項目及其概略面積。 

3.舉辦重劃工程項目。 

4.重劃經費負擔概算及負擔方式。 

5.預計重劃平均負擔比率。 

八、 現場問答-土地所有權人提問及建議事項。 

問題 1： 

除本次重劃區（甲之三種風景區）外，為何本人有部分土地被分

類為乙種風景區？因乙種風景區受限於建蔽率與容積率規定，土

地開發利用有限，且稅賦不輕，致使土地買賣損失慘重，是否可

重新考慮將乙種風景區變更為甲種風景區或放寬乙種風景區建蔽

率與容積率限制？ 

地政處答覆： 

本區都市計畫之乙種風景區非位於本次重劃範圍內，其劃設係為

保持水土及自然景觀，因土地坡度關係而不能為建築使用。現若

欲重新規劃分區，涉及都市計畫檢討變更，恐花費數年時間。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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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種風景區並未課徵地價稅，惟買賣依法仍應課徵土地增值稅。

至於重劃後之土地，重劃後第一次移轉時，其土地增值稅減徵 40%，

且土地重劃負擔總費用，可自申報移轉現值中減除，減少重劃後

土地移轉時土地增值稅支出。 

都市發展處答覆： 

本區都市計畫之乙種風景區， 係依照農委會公告山坡地範圍劃設，

其坡度多超過 30%，依 104 年本市青草湖細計第三次通檢內容可

作農業及農業建築之使用，其中農業建築之使用，應參照農業發

展條例暨「申請農業用地作農業設施容許使用審查辦法」之農業

設施規定，得作農業產銷設施、林業設施、自然保育設施、休閒

農業設施，綠能設施。 

 

問題 2： 

本人於青草湖周邊土地上種植之相思樹，但因乙種風景區規定，

可否砍伐買賣？ 

地政處答覆： 

坐落於重劃範圍內之農林作物，原則上樹種保留以不影響水土保

持，但若有礙土地分配或工程施工而砍伐或遷移，將依「新竹市

辦理徵收土地農林作物、水產物、畜禽類補償、遷移費查估基準」

規定辦理補償。其餘非本案重劃範圍內之農作物，仍應依現行都

市計畫土地使用項目規定辦理。 

 

問題 3： 

若此青草湖重劃案辦理成效有果，可否擴大其他土地如乙種風景

區之開發重劃？ 

地政處答覆： 

本案市地重劃以優先開發甲之三種風景區為主，若重劃後是否擴

大至乙種風景區之開發，仍應由未來都市計畫檢討後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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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發處答覆 

本市地重劃案，係為取得青草湖旁之帶狀公園(公六用地)，解決長

期市府無法徵收之問題，俾利未來周遭環境之整體規劃，以帶動

周邊發展。乙種風景區原係為保持水土及自然景觀而劃設，依土

地使用管制規則規定建蔽率不得超過 5%，容積率不得超過 5%，

多屬公告山坡地範圍，而劃為市地重劃地區，其原本土地須具有

一定發展強度容受力，以負載未來開發後之建築強度。 

問題 4： 

是否可提高放寬甲之三種風景區土地之建蔽率 20%限制？ 

地政處答覆： 

本區可分配土地的建蔽率 20%與容積率 60%為土地管制要點所規

定，且本區建地因臨青草湖側或環湖道路須退縮 8 米，故建議未

來配回土地後進行建築開發時可協尋建築師規劃。 

都發處答覆： 

本案係屬主要計畫風景區，依「都市計畫台灣省施行細則」第 32

及第 34 條規定風景區建蔽率及容積率不得超過 20%、60%。 

 

問題 5： 

本人於區外有一筆翠湖段 229地號土地，可否也可納入重劃區？ 

地政處答覆： 

本案之重劃範圍係依據民國 104年 2月 16日發布實施「變更新竹

都市計畫（青草湖風景區）細部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案」辦

理，現要改變重劃範圍，將造成重劃業務暫停且都市計畫期程可

能花費數年時間，致使該區土地持續閒置無法開發。另翠湖段 229

地號之土地為公(二)用地，應由需地機關編列預算辦理徵收。 

 

問題 6： 

本人之土地現況坐落於重劃範圍內公園用地，而部分坐落在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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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已開闢道路用地上，請問重劃後會分配至何處？  

地政處答覆： 

依據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 31 條第 1 項第 7款規定:「重劃前土地

位於共同負擔之公共設施用地或位於非共同負擔之公共設施用地，

經以公有土地、抵費地指配者，其分配位置由主管機關視土地分

配情形調整之。」，故重劃範圍內土地位於公共設施用地上，在不

影響原位次土地所有權人分配權益下，調整分配至可建築用地上；

至於所陳述持有土地位在重劃範圍外之已開闢道路用地上，需視

本府財政能力及預算編列情形，另由需地機關行辦理後續土地徵

收事宜。 

 

問題 7： 

重劃後是否為原地分配？ 

地政處答覆： 

依據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 31 條第 1 項第 7款規定:「重劃後土地

分配位置，以重劃前原有土地相關位次分配於原街廓之面臨原有

路街線者為準。」，市地重劃之配地原則為原位次分配，其土地上

合法建物若不影響分配者亦可原地保留。 

 

問題 8： 

共同持分之土地於重劃後是否能夠分割？ 

地政處答覆： 

本區市地重劃後可改善當地土地地籍凌亂狀況，但若土地持分面

積過小而不足以分配，屆時本府當協調辦理合併分配，以利分配

後之整合開發。 

 

問題 9： 

請問農業建築的定義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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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政處答覆： 

有關本重劃區農業建築之規定，應參照農業發展條例暨「申請農

業用地作農業設施容許使用審查辦法」之農業設施規定，得作農

作產銷設施、林業設施、自然保育設施、休閒農業設施、綠能設

施。 


